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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言 
 
1. 为了筹备委员会第四十四届会议（2011 年 6 月 27 日至 7 月 8 日，维也

纳），贸易法委员会第一工作组（采购）第十九届会议（2010 年 11 月 1 日至 5
日，维也纳）产生的公共采购示范法草案案文（载于 A/CN.9/729 及其增编）已

按照贸易法委员会惯例发给各国政府和有关国际组织征求意见。 

2. 本文件按原样转载秘书处收到的对草案案文的评论意见。秘书处在本文件

印发之后收到的评论意见将以收到时间为序，作为本文件的增编发表。 
 

二．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评论意见 
 
A. 各国政府的评论意见 

 
乌克兰 

 
[原件：俄文] 

[日期：2011 年 4 月 19 日] 
 
第 11 条. 关于评审标准和程序的规则 
 
按照第 2 款(b)项和(c)项，评审标准可包括标的的环境特点以及采购程序参与方

和人员的经验、可靠性、专业能力和管理能力。第 4 款规定评审标准还可包括

有关国家的立法所要求的任何标准。我方还建议设定价格标准和非价格标准所

占的百分比。 
 
第 15 条. 招标文件的澄清和修改 
 
本条第 1 款规定，对于参与方在递交提交书截止时间之前的“合理时间”内提

出的任何澄清请求，采购实体均应作出答复。第 2 款还规定，在递交提交书截

止时间之前的任何时候，采购实体均可修改招标文件。我方建议应当界定，采

购实体在递交提交书截止时间之前至少多长时间可对招标文件作出修改，因为

该时段若不确定就可能严重影响采购实体的工作，并导致无理质疑采购实体所

采取的进一步行动，而这反过来又可能毫无理由地延长采购程序。 

我方认为，明确界定在哪个时间段结束之前采购实体有义务将其决定通知供应

商，将大大减少进一步质疑采购实体的行动和决定的理由。我方还建议用一个

明确界定的期限替代“合理时间”一语。 
 
第 19 条. 否决异常低价竞标 
 
本条载有这样的规定，即如果采购实体认为参与方的提交书提出“异常低价”，

采购实体可以否决该提交书。不过，我方建议本条还应界定“异常高价”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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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应当引入一项规定，允许采购实体在其认为参与方的提交书提出异常高价

的情况下否决该提交书。 
 
第 20 条. 以供应商或承包商利诱、不公平竞争优势或利益冲突为由 
将其排除在采购程序之外 
 
我方认为需要澄清“不公平竞争优势”这一概念的含义。 
 
第 21 条. 接受中选提交书和采购合同生效 
 
本条第 5 款允许口头订立采购合同。必须指出，根据乌克兰国家立法，采购合

同必须以书面形式订立。我方建议删除允许口头订立采购合同的条款，以避免

在采购合同履行期间合同可能遭到滥用和违约修改。 
 
第 26 条. 采购方法* 
 
本条第 1 款规定了 10 种采购方法。必须指出，本列表只是部分与乌克兰法律确

定的方法相一致。本国立法并未规定限制性招标、不通过顺序谈判征求建议

书、通过对话征求建议书、通过顺序谈判征求建议书、竞争性谈判或电子逆向

拍卖等采购方法。 
 
第 42 条. 投标书的审查和评审 
 
按照本条第 2 款(b)项，投标书虽稍有偏离但未实质改变或背离招标文件列明的

特点、条款、条件和其他要求的，采购实体仍然可以将其视作具响应性投标

书。 

为确保与本国标准相一致，我方认为有必要明确界定稍有偏离的含义。应当举

例说明在实践中如何适用这一标准，因为确立这样的标准可能导致对投标书的

审查受到损害，并导致在确定投标书是否符合招标文件列明的要求时不一致。 
 
美利坚合众国 

 
[原件：英文] 

[日期：2011 年 4 月 15 日] 
 
第 17 条第(2)款：我方建议应在条例中而非示范法本身确定该出版物，以便在国

内程序发生变化时有更大灵活性。可将句子修订如下： 

 “(2)  采购实体进行资格预审程序，应当在采购条例确定的出版物上登载资

格预审邀请书。” 

__________________ 

 * 翻译注意：俄文本中漏掉了本标题。 



 

4 V.11-82593 
 

A/CN.9/730  

第 20（之二）条：关于 WP.77/Add.6 号文件的脚注 4：我方建议在案文中增加

大意如此的一般性规定，也许作为新的第 20（之二）条。新条款的案文如下： 

 “采购实体可以请求任何供应商或承包商澄清有关其资格的资料或建议书

（两者视情况适用），以协助分析此类资料或评审此类建议书（两者视情况

适用）。这类澄清不得影响此类资料或建议书的实质内容。采购实体应将其

接受澄清一事立即告知供应商或承包商。” 

第 20（之二）条的指南将参引针对投标书更加详细地处理这些事项的第 42 条第

(1)款。 

第 21 条第(3)款(b)项：我方建议应在条例中而非示范法本身确定资金阀值，以便

在通货膨胀、汇率波动等情况下有更大灵活性。可将句子修订如下： 

 “(b)  合同价格低于采购条例规定的阀值；或” 

第 22 条第(2)款：我方建议应在条例中而非示范法本身确定资金阀值，以便在通

货膨胀、汇率波动等情况下有更大灵活性。可将句子修订如下： 

 “(2)  第(1)款不适用于合同价格低于采购条例规定的阀值的授标。” 

第 33 条第(5)款：我方建议应在条例中而非示范法本身确定该出版物，以便在国

内程序发生变化时有更大灵活性。可将句子修订如下： 

 “(5)  在根据本条第(1)款、第(3)款和第(4)款的规定直接招标之前，采购实

体应当在采购条例确定的出版物上登载采购通知。” 

第 33 条第(6)款：该条文还应提到也是处理紧急情形的第 29 条第(4)款(a)项。 

 

 


